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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
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侵权责任编的解释（一）

法释〔2024〕12 号

（2023 年 12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09

次会议通过，自 2024 年 9 月 27 日起施行）

为正确审理侵权责任纠纷案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等法律规定，结合审判实践，

制定本解释。

第一条 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，监护人请求赔偿为恢复

监护状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等财产损失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
第二条 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，导致父母子女关系或者

其他近亲属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的，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

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。

第三条 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，被监护人在脱离监护期

间死亡，作为近亲属的监护人既请求赔偿人身损害，又请求赔偿

监护关系受侵害产生的损失的，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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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

损害，被侵权人请求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，或者合并请求监护人

和受托履行监护职责的人承担侵权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将无民

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列为共同被告。

第五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

损害，被侵权人请求监护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的，人

民法院应予支持，并在判决中明确，赔偿费用可以先从被监护人

财产中支付，不足部分由监护人支付。

监护人抗辩主张承担补充责任，或者被侵权人、监护人主张

人民法院判令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

承担赔偿责任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

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的，应当保留被监护人所必

需的生活费和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需的费用。

第六条 行为人在侵权行为发生时不满十八周岁，被诉时已

满十八周岁的，被侵权人请求原监护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

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，并在判决中明确，赔偿费用可以先

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支付，不足部分由监护人支付。

前款规定情形，被侵权人仅起诉行为人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向

原告释明申请追加原监护人为共同被告。

第七条 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，被侵权人请求父母共同

承担侵权责任的，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一

千零六十八条以及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予以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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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夫妻离婚后，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，被侵权人

请求离异夫妻共同承担侵权责任的，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

零六十八条、第一千零八十四条以及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

予以支持。一方以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为由主张不承担或者少承

担责任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

离异夫妻之间的责任份额，可以由双方协议确定；协议不成

的，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履行监护职责的约定和实际履行情况

等确定。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一方向另一方追偿的，

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
第九条 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，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

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未与该子女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或

者继母不承担监护人的侵权责任，由该子女的生父母依照本解释

第八条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。

第十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

损害，被侵权人合并请求监护人和受托履行监护职责的人承担侵

权责任的，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，监护人承担

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；受托人在过错范围内与监护人共同承

担责任，但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

应受偿的损失数额。

监护人承担责任后向受托人追偿的，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

典第九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。

仅有一般过失的无偿受托人承担责任后向监护人追偿的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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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
第十一条 教唆、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

力人实施侵权行为，教唆人、帮助人以其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行

为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，主张不承

担侵权责任或者与行为人的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的，人民法院不

予支持。

第十二条 教唆、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

力人实施侵权行为，被侵权人合并请求教唆人、帮助人以及监护

人承担侵权责任的，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

定，教唆人、帮助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；监护人在未

尽到监护职责的范围内与教唆人、帮助人共同承担责任，但责任

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

额。

监护人先行支付赔偿费用后，就超过自己相应责任的部分向

教唆人、帮助人追偿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
第十三条 教唆、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

力人实施侵权行为，被侵权人合并请求教唆人、帮助人与监护人

以及受托履行监护职责的人承担侵权责任的，依照本解释第十条、

第十二条的规定认定民事责任。

第十四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

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、生活期间，受到教育机构

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，第三人、教育机构作为共同被告且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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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承担侵权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中明确，教育机构在人

民法院就第三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范围内，承

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责任。

被侵权人仅起诉教育机构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向原告释明申请

追加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为共同被告。

第三人不确定的，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教育机构先行承担与其

过错相应的责任；教育机构承担责任后向已经确定的第三人追偿

的，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一条的规定予以支持。

第十五条 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工作人员、执行用人

单位工作任务的其他人员，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，被侵

权人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请求用人单

位承担侵权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
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，适

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民事责任。

第十六条 劳务派遣期间，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

务造成他人损害，被侵权人合并请求劳务派遣单位与接受劳务派

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，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

第二款的规定，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

部责任；劳务派遣单位在不当选派工作人员、未依法履行培训义

务等过错范围内，与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共同承担责任，但

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

失数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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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务派遣单位先行支付赔偿费用后，就超过自己相应责任的

部分向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追偿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，但

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第十七条 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中实施的违法行为造

成他人损害，构成自然人犯罪的，工作人员承担刑事责任不影响

用人单位依法承担民事责任。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规

定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，在刑事案件中已完成的追缴、

退赔可以在民事判决书中明确并扣减，也可以在执行程序中予以

扣减。

第十八条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的，人

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认定承揽人的民事

责任。

被侵权人合并请求定作人和承揽人承担侵权责任的，依照民

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、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，造成损

害的承揽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；定作人在定作、指示

或者选任过错范围内与承揽人共同承担责任，但责任主体实际支

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。

定作人先行支付赔偿费用后，就超过自己相应责任的部分向

承揽人追偿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，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第十九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买受人财产损害，买受人请

求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赔偿缺陷产品本身损害以及其他财产

损害的，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二条、第一千二百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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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条的规定予以支持。

第二十条 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

废标准的机动车，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，转让人、受让人以其

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该机动车系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为由，

主张不承担侵权责任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

第二十一条 未依法投保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

造成损害，投保义务人和交通事故责任人不是同一人，被侵权人

合并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交通事故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的，交通事

故责任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；投保义务人在机动车强

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交通事故责任人共同承担责任，但责任

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

额。

投保义务人先行支付赔偿费用后，就超出机动车强制保险责

任限额范围部分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
第二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，因未采取制动措施

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、碾压造成损害，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

保本车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，以

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

约定赔偿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，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

任保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。

第二十三条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，

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主张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，人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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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不予支持。

第二十四条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未采取必要的

安全保障措施防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

品造成他人损害，具体侵权人、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作

为共同被告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第

二款、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的规定，在判决中明确，未采取必要

安全保障措施的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在人民法院就具体

侵权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范围内，承担与其过

错相应的补充责任。

第二十五条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未采取必要的

安全保障措施防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

品造成他人损害，经公安等机关调查，在民事案件一审法庭辩论

终结前仍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，未采取必要安全保障措施的物

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。被侵权人

其余部分的损害，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适当补偿。

具体侵权人确定后，已经承担责任的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

管理人、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向具体侵权人追偿的，人民法

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、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

第一款的规定予以支持。

第二十六条 本解释自 2024 年 9 月 27 日起施行。

本解释施行后，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、二审案件适用本

解释。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，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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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程序决定再审的，适用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规定。


